
國立空中大學生活科學系獎學金設置辦法 
 

98.4.15 本系 97 下學期第二次系務暨系教評會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2.3.13本系 101下學期第一次系務暨系教評會修正通過 

105.12.7 本系 105 上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一、  為鼓勵本校同學修習本系所開設課程，特設置『國立空中大學生活科學系獎學

金』（以下簡稱本獎學金）。 

二、  申請資格：凡本校全修生選修本系每學年度所開設之各課程合計四科（含）以

上，其學期成績平均在八十分(含)以上者。但不包括各類專班學生。 

三、  本獎學金頒發每學年以三名為原則，以加權平均成績擇優錄取，依名次分別頒

發獎學金新台幣五千元、三千元、二千元與獎狀乙紙。獲獎人須於得獎名單公

告後一個月內提供 500-1000 字的獲獎心得或在本系學習的心得供系上留存後

再行頒獎。 

四、  本獎學金採「不得兼領」之原則。 

五、  申請方式： 

（一）申請人請填申請表一份，選擇四科成績較優之生活科學系課程，並附公告當

（學）年度之前一學年度成績單影本乙份。 

（二）申請截止日期(以郵戳為憑)，另行公告。  

（三）申請文件請寄：247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 172 號國立空中大學生活科學系 

                   (信封上請註明：申請「生活科學系獎學金」)。 

 (四) 獎學金給獎日期另行通知。 

六、 獎學金來源：由本系專任教師、本校校友及社會熱心人士提供。 

七、 本獎學金設置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討論通過，並提報本校獎學金管理委員會備

查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
 

「109 學年度國立空中大學生活科學系獎學金」 申請表 

姓 名  性 別 
  □ 男 

  □ 女 
就 讀

中 心 

        

 

學 號  聯絡電話 
(O) (H) 

手機： 

身分證字號  e-mail  

通 信 地 址 
□□□ 

 

生

日 

 

年   月   日 

1.修讀      學年度□學期           課程 學分數        成績：      分 

2.修讀      學年度□學期           課程 學分數        成績：      分 

3.修讀      學年度□學期           課程 學分數        成績：      分 

4.修讀      學年度□學期           課程 學分數        成績：      分 

是否申請其他獎學金：□是，獎學金名稱：               □否 

申請人帳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詳填附影印封面） 

審 查 人  審 查 結 果  

檢附文件： 
1.108 學年成績單（上、下學期，及暑期）影本一份。 

2.申請人之郵局或銀行帳戶封面影印本。 

 


